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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 

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项关联交易合规、价格公允，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且有

利于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控制投资风险，对中国第一重型机械

股份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过去 12 个月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

交易为与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除此之外，过

去 12个月公司未与其他关联人发生过关联交易。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及公司控股

子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中国第一重型机械

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一重股份或公司）向其控股股东——中国一重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重集团，该公司原名称：中国第一重型机械

集团公司，2017年11月6日更名为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子公司

一重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70%股权，构成

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新能源公司为一重股份全资子公司。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发展壮大主业，促进资源合理、有效配臵，

结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一重股份拟向一重集团转让公司所持有的新

能源公司7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052.065万元。本次交易完成



 

后，一重集团持有新能源公司70%股权，一重股份持有新能源公司30%

股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

为与一重集团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为2945.76万元，关

联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32%。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一重集团为一重股份控股股东，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持有公

司股票4,380,563,888万股，持股比例为63.88%；新能源公司为一重股

份全资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名称：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及主要办公地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西厂前

路9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西 

法定代表人：刘明忠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01285125661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核电、石化、冶金、锻压、矿山、电力及军工产品等

重型机械工程和铸锻焊产品的新产品开发、技术咨询、设计、制造、

施工、产品售后安装调试及总包；天然气等新能源装备、冷链物流及



 

贸易、物流业务的技术咨询、设计、制造、施工、运输及总包；垃圾

处理、脱硫脱销、海水淡化、秸秆综合利用、废旧轮胎再生利用等环

保装备工程的技术咨询、设计、制造、施工、产品售后安装调试及总

包；现代化、智能化、大型化农机装备的技术咨询、设计、制造、产

品售后服务；航空航天、新能源与环保、海洋工程与船舶、汽车与轨

道交通及其他领域等新材料行业零部件的新产品开发、设计及制造；

融资租赁（金融租赁除外）、基金管理等相关金融业务；机械铸锻焊技

术咨询、进口本企业生产所需机床、检测仪器材料及配件、出口本企

业产品，承包境外机械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

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经营本企业及成员企业自产的机电产品、木

制品的出口和相关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的进口。 

2.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一重集团积极推进改革创新、提质增效，

做优做强专项装备、核电装备、石化装备、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现代

服务业六大板块。其中，在专项装备方面，逐渐完善研发、制造、服

务及市场开拓能力，建立起信息、绿色、服务“三位一体”的智能化

生产线；在核电装备方面，具备核岛一回路核电设备全覆盖制造能力，

是中国核岛装备的领导者、国际先进的核岛设备供应商和服务商；在

石化装备方面，是当今世界炼油用加氢反应器的最大供货商；在高端

装备方面，是冶金企业全流程设备供应商，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均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将进一步开发系列高端产品，实现产品高强度、

轻量化、集约化目标；在新材料方面，拥有世界领先的生产装备和制

造工艺，建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型铸锻钢基地；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积

极发展装备制造业所需要的各类配套服务，打造出完整的装备制造产

业协作机制，从制造向制造服务转变，形成系统解决方案能力。 



 

在稳步推进传统板块的同时，积极拓展新能源、环保、金融、农

机等板块的发展，逐渐形成多元化产业布局。 

3.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2016年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320,451.11 

净利润 -573,001.7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350,142.43 

资产总额 3,437,548.46 

所有者权益 1,332,813.98 

纳税总额 43,645.12 

研发费用 29,152.27 

员工总数（人） 11495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名称和类别 

交易标的名称：一重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公司成立日期：2000年04月10日 

法定代表人：万靖君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铁西 

注册资本：10,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206721340590L 

交易标的类别：股权类资产 

经营范围：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运输代理，

装卸搬运，物流方案设计、咨询服务，汽车、汽车零配件、铁路机车



 

车辆配件、煤炭、钢材、食品、粮食销售，货物进出口贸易，进出口

贸易代理，燃气供应服务，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气体液化设

备制造、销售，包装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网上贸易代理服务，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软件开发，货物报关代理服务，货物检验代理服务，

仓储服务（化学危险品除外），代理机动车登记业务（补发证书除外），

汽车修理与维护，物流代理服务，房屋、设备租赁，双燃料汽车改装

（经相关部门许可批准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

营：住宿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美容美发服务，餐饮服务，卷烟、

雪茄烟零售。 

此次交易标的为新能源公司70%股权。 

2.权属情况说明 

新能源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妨碍权属转移情况。 

3.新能源公司运营情况说明 

新能源公司原名一重集团齐齐哈尔中实运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于

2000年4月10日在齐齐哈尔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2017年4

月7日一重集团齐齐哈尔中实运业有限公司工商变更为一重集团物流

（黑龙江）有限公司，2017年6月29日由一重集团物流（黑龙江）有限

公司工商变更为一重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亿元整。由

于传统业务盈利能力下滑，目前正在着力发展天然气冷链装备及相关

服务产业。 

4.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到 2016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1892.23 10468.47 11652.14 371.49 71.57 



 

 

      截止到 2017年 5 月 31 日经审计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2555.64 11133.83 3917.1 906.03 665.35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5.资产评估情况 

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2017年8月1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天和资产„2017‟评字第90024号），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年5月31

日，公司持有的新能源公司100%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1,502.92万元。 

6.增资情况 

根据一重集团物流（黑龙江）有限公司2017年5月财务报表，该公

司未分配利润8014万元，盈余公积960万元，本次增资拟使用未分配利

润7800万元和盈余公积779万元，合计8579万元，使注册资本达到1亿

元，于2017年6月29日完成营业执照变更工作。 

7.本次交易将导致一重股份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一重股份不存在

为新能源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新能源公司占用一重股份

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方法 

1.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2.本次关联交易采用评估定价。 

一重物流公司的资产及负债已经审计，资产正常使用，适于用资

产基础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

被评估资产在今后生产经营中仍维持其原有用途并继续使用和获取收

益。根据本评估项目的评估目的和评估对象的特点，综合考虑分析相

关因素的影响，本次采用资产基础法对一重物流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根据中天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中天和资产„2017‟评字第90024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7年5月31日，公司持有的新能源公司100%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1,502.92万元。此次出售标的为70%股权，经双方协商一致，本次交

易转让价格为8,052.065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重型装备制造是一重股份的核心产业，随着市场的发展变化，一

重股份的业务范围逐步扩展到了新能源产业，由于新能源板块业务不

属于公司主业，且正处于发展初期，存在较大风险，并可能将影响公

司核心产业的发展。为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集中资源做大做强主

业，按照一重股份“十三五”规划，拟将一重股份持有的新能源公司

70%股权出售给一重集团。 

本次股权的出售价格，经双方协商，按评估价格确定。该项关联

交易合规、价格公允，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本关联交易有利于加

速公司核心产业发展，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及风险管控能力，也有

利于保障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对一重股份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交易预计产生1654.065万元股权转让收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未来公司将新增运输方面的日常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8名董事中 1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

司 7名非关联董事中，6名投赞成票，1名独立董事投反对票；独立董

事就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28 日 


